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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第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 3 

增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公民、政治、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 

白俄罗斯*、玻利维亚、中国、古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厄瓜多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墨西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  

国*、多哥*、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越南*：决议草案  

10/……  增进和保护文化权利和尊重文化的多样性  

 人权理事会，  

 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  

 回顾《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

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所有其他有关人权文书，  

 又回顾大会、人权委员会和人权理事会的决议，其中包括大会 2007 年 12 月

18 日第 62/155 号和 2008 年 11 月 13 日第 63/22 号决议，人权委员会 2002 年 4 月

22 日第 2002/26 号、2003 年 4 月 22 日第 2003/26 号、2004 年 4 月 16 日第 2004/20

                                                 

*  非人权理事会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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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和 2005 年 4 月 14 日第 2005/20 号决议，以及理事会 2007 年 9 月 28 日第 6/6 号

决议，  

 注意到联合国系统内促进文化多样性以及国际文化合作声明，特别是联合国教

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分别于 1966 年和 2001 年通过的《国际文化合作原则宣

言》和《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  

 回顾 2007 年 6 月 18 日第 5/1 号决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体制建设”和第

5/2 号决议“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行为守则”，并强调任务负责人应根

据这两项决议及其附件履行职责，  

 又回顾，虽须铭记各国和各区域的特点和各种历史、文化和宗教背景的重要

性，但不论其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为何，各国都有义务增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和

基本自由，  

 欢迎愈来愈多的国家加入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 2005 年 10 月 20

日通过并于 2007 年 3 月 18 日生效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达形式多样性公约》，  

 深信为增进和鼓励尊重所有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而进行的国际合作，应当基于

对每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特性的了解，以及对所有人权和自由、正义、平

等和不歧视原则的普遍性的充分认识和承认，  

 认识到文化多样性以及各个民族和国家寻求文化发展，是人类相互丰富文化生

活的一个源泉，  

 决心以公平和平等的方式，在同一基础上以同样的重视，全面对待人权，  

 1.  重申文化权是人权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而人权是普遍、不可分割、相互

联系和相互依存的；  

 2.  确认人人有权参与文化生活和享受科学进步及其应用带来的惠益；  

 3.  注意到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关于增进人人享有文化权并尊重不同的文

化特征的报告(A/HRC/10/60)；  

 4.  赞赏回应或参加根据人权委员会 2002 年 4 月 22 日第 2002/26 号决议、

2003 年 4 月 22 日第 2003/26 号决议、2004 年 4 月 16 日第 2004/20 号决议和 2005

年 4 月 14 日第 2005/20 号决议和理事会 2007 年 9 月 28 日第 6/6 号决议举行的磋

商的国家、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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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认识到尊重文化多样性和所有人的文化权利将促进文化多元性，有助于更

广泛地交流知识和了解文化背景，推动世界各地实施和享受普遍接受的人权，并

促进世界各民族和各国之间稳定的友好关系；  

 6.  决定设立增进和保护文化权利独立专家的任务授权，为期三年：  

(a) 与各国合作，以便在当地、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通过旨在增进和保

护文化权利的措施，通过具体建议加强在这方面的分区域、区域和国

际合作；  

(b) 研究增进和保护文化权利方面现有和 /或正在出现的障碍的途径和方

式，并就这方面可能采取的行动向理事会提交提案和 /或建议，同时

考虑到良好的做法和汲取的教训；  

(c) 找出在增进和保护文化权利方面任何现有的缺陷，并就弥补这种缺陷

的可能行动向理事会提交提案和建议；  

(d) 开展研究，进一步澄清文化权利的内容和范围，以及进一步研究增进

和保护文化权利与尊重文化多样性之间的相互关系；  

(e) 与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理事会的其他特别程序、经济、社会、

文化权利委员会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以及代表最广泛利益

和经验的其他相关角色密切协调，各司其职，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

包括出席和跟踪有关的国际会议和活动；  

 7.  请理事会主席根据理事会第 5/1 号决议的相关规定，及早任命一名任务负

责人，担任关于增进和保护文化权利的独立专家；  

 8.  吁请所有政府在该独立专家履行任务时与其合作并给予协助，向其提供其

要求的一切必要资料，并认真考虑和积极答复其为了有效履行职责要求访问相关

国家的请求；  

 9.  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为独立专家有效履行其授权提供一切必要的人

力和财力资源；  

 10.  请独立专家在理事会第 13 届会议上提交其首次报告；  

 11.  决定在其第 13 届会议同一议程项目下继续审议该事项。  

 
 

--  --  --  --  -- 


